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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各国提出的答复 
 
 

 J. 保加利亚 
 
 

[原件：英文] 
[2004 年 7 月 2 日] 

 

1． 我们认为，改革第一委员会的工作方法和做法的问题，应在振兴大会的通盘

范畴内处理。2003 年 12 月 19 日大会第 58/126 号决议为国际社会重新努力增强

大会的权威和作用及改进其各主要委员会的工作方法，提供了良好的框架和具体

措施。在此背景下，第一委员会的改组和现代化应以达成更大的效率和更讲求实

际以及更好地专注于其重要活动为其目的。 

2． 保加利亚是题为“增进第一委员会工作方法的效力”的第 58/41 号决议的共

同提案国。我们完全同意和赞同欧洲联盟非正式文件就第一委员会工作的合理化

所表达的意见。我们极为赞赏委员会主席和几个代表团在第一委员会的非正式协

商期间和后续讨论中提出的提议。本答复是为了补充一些意见和从我国角度阐明

已经建议的做法和步骤。 

3． 我们深信第一委员会和其他裁军论坛的工作方法的合理化应为：能够在新千

年的开始就适当处理国际和平所受到的新的安全威胁。议程应更好地反映当前的

全球挑战，同时应维持达成长久目标与达成国际社会在裁军和非扩散领域的目标

之间的平衡。我们认为，所有的改变都应该以建设性的连贯一致方式进行，以确

保强化和加强这一领域主要多边文书的原则和目标。 

4． 我们不期待第一委员会的问题很容易得到解决，这些问题基本上是政治性

的。有利的政治环境、互信与合作精神仍为对敏感问题采取共同做法的必要手段。

同时按照当前的优先次序改组委员会的工作将有助于我们建立与有力的政治和

安全改革相关的基础设施，这些改革必然会推动促进国际和平与稳定的目标。 

5． 保加利亚认为以下具体措施会有助于改进第一委员会的工作方法和做法： 

• 如果第一委员会能够就精简的合并议程和使其总体工作安排最优化的

切实步骤作成决定，就能使会期缩短。我们认为改组的概念应考虑到中

小规模代表团的利益和资源及其斟酌尽量充分利用辩论机会和参加许

多会议的意愿。关于委员会各个部分的工作，应采行平衡做法，以期在

实现合理化的同时不致限制了使所有各方受益于讨论并对讨论作出贡

献的可能性。 

• 一般性辩论可减少至一个星期（10 场或更少），每个代表团规定的发言

时间限定在 5 分钟以下，在例外情况下可能延长到 10 分钟以下。这种

时间限制对各代表团精简适当地表达其看法似乎证明是足够的，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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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分发其较长篇的发言稿也可以。集团联合或分区域集团的时间可

限定为 20 分钟。 

• 我们不反对在一般性辩论后就具体主题进行两、三天的交互讨论，包括

由裁军专家和学界智库在小组发言。在每届会议开始时，可提议就裁军

和非扩散领域的一、两个优先主题进行深入审议。 

• 专题辩论的时间长短应保持不变。至于工作安排，我们应能透过两年一

次或三年一次，或将未载列新的实质内容的决议或没有出现任何发展的

特定项目下提出的决议改成决定，分配出更多的时间来深入讨论主要决

议。我们可以好好利用第一委员会在大会第五十八届会议的经验，在这

届会议期间，有几个代表团就我们如何能够处理这一问题以提高效率和

实现合理化作出了良好的示范。 

• 至于委员会工作的最后部分，我们看到提议会员国在委员会就所有决议

草案采取行动时以综合说明解释其立场的一些好处和方便。但是，还是

有有力的说法赞成维持现在的做法。表决之前和之后的解释投票以及在

就各专题组采取行动之前的发言似乎都有其特色和功能，是可供会员国

在我们工作的这一关键阶段概述其立场的一种战术选项。 

 
 

 K. 以色列 
 
 

［原件：英文］ 
［2004 年 7 月 6 日] 

 

1. 试图减少和消除诸如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与恐怖主义的扩散等国际和区域和

平与安全所受战略威胁的国际努力，在今年面临了重大的严重新挑战。 

2. 增进第一委员会工作方法的效力应使大会能够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 

3. 如果大量减少每年的决议数目，第一委员会就会更具效力。我们倾向以避免

每年提出协商一致决议的方式让第一委员会“减少负担”。 

4. 以色列也认为第一委员会如将时间用于实质讨论国际安全议程上的重要项

目，则能最好地达成其目标。因此，我们支持取消不合时宜的决议，这类决议在

当时可能合适，但在今天无助于国际安全。 

5. 我们欢迎各国努力换新和更新第一委员会的议程，以增进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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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加拿大 
 
 

［原件：英文］ 
［2004 年 7 月 13 日] 

 

1. 作为第 58/41 号决议的大力支持者，加拿大欢迎有这个机会就增进第一委员

会的效力的切实措施发表意见。我们期待，至少这项做法的某些成果可尽早在大

会第五十九届会议付诸实施，尤其是因为这种努力完全符合大会 2004 年 7 月 1

日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题为“振兴大会工作的进一步措施”的第 58/316 号决

议界定的更广泛大会指示。 

2. 我们认为，第一委员会履行其主要职责，即作为贯穿非扩散、军备管制和裁

军领域的全体政策讨论论坛的能力，将因重点转向政策和专题辩论而得到很大的

提高。在这方面，我们欢迎第一委员会主席在大会第五十八届会议期间在其非正

式文件提出的建议。更具体说，我们支持把一般性辩论精简与合并为一个星期，

同时委员会在早上和下午都开会，并希望能与第四委员会达成妥适的交错安排，

以便利这种改变。我们鼓励发言比较简短，同时分发综合书面稿，以提高连贯一

致性并促进更有重点的交流。 

3. 我们也强烈支持第一委员会主席在大会第五十八届会议期间关于紧接一般

性辩论之后将关于第一委员会一个主要议题的专家小组并入的原先提议。在这方

面，我们高兴地指出，大会在其第 58/316 号决议附件第 3(c)段决定，各主要委

员会应酌情采用或扩大互动式辩论和分组讨论的做法，以加强非正式的深入讨

论，汇集各领域的专家。为履行这项义务，第一委员会第五十九届会议新任主席

和主席团应及早展开协商，提议照顾到广泛兴趣的主题，使民间社会和其他专家

的参与可以使委员会的工作受益，并开展工作安排规划。 

4. 对加拿大来说，应确认届会的专题部分是第一委员会活动的重点。第一委员

会基于 10 个专题组或主题的当前工作安排，多半会有助于使辩论有重点。但是

我们支持合并专题组或重排其次序，这或许是值得在第五十九届会议更正式讨论

的一个议题。 

5. 此外，我们认为，委员会这个部分的工作应当扩大，超越向委员会介绍决议

的惯例，将各项议题和做法纳入。为此，应鼓励交互辩论，在这方面将提问时间

作为有益的选项之一。也应鼓励各代表团充分利用这个全体都可参与的论坛的宝

贵机会，提出问题和它们关心的特别重要政策，解释它们的看法，提出新的具体

构想与切合实际的建议。 

6. 为进一步促进更有重点的辩论，主席和秘书处应协调一致安排发言人名单，

这样才不会像第五十八届会议发生的情况一样，使决议的提出和关于专题的发言

混在一起。相反，应事先将希望就某个专题发言的人集合在一起，以便促进更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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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一致的讨论。同样，应将滚动发言者名单变成委员会做法的一部分，以便更好

地促进意见交流。 

7. 第一委员会目前的议程很长，不易理解，而且往往决议载列不全。我们认为，

按专题组类别安排第一委员会专题（和行动）部分的做法可照抄到委员会的议程

安排上。按专题组归类做法调整并不会使任何成员无法提出老的或新的决议。一

般大众也因此更容易了解。因为这种改变并非是根本性的，而且符合目前着重的

大会改革和振兴及增加透明度的精神。我们敦促在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期间考虑

让第一委员会采行这项做法。在每届会议结束时通过下一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将有

助于更有效作出计划。 

8. 这种更为着重政策对话的做法应辅之以减少把决议作为衡量委员会生产力

的主要手段。第一委员会传统上都通过大量决议，其中有很多是内容和表决型态

重复的，即使有，也只有很少的决议与往年不同，会出现实质文字变动。此外，

有很多决议往往很少有后续行动或很少产生影响或得到执行。虽然我们不愿意限

制任何国家就它认为重要的问题提出任何决议的能力，但我们认为可采取若干步

骤，补救种种缺陷——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缺陷已过度成为现有做法的特点——以

使决议更具效力和更能成为有意义的国际政策手段，以及更能反映问题和资源的

多寡。 

9. 第一，应每年审议决议的影响。决议的文字应当尽量简洁、有重点和面向行

动。我们认为，应当更为自制。我们鼓励除非有了新的发展，情况必要，否则在

重新提出决议方面应有所克制。举例来说，在专家组报告或研究完成之前，如果

决议没有其他实质内容，就不应当重新提出要求设立专家组或进行研究的决议。 

10. 在所有决议中，习惯上最后一段都要求下一年度将决议再度列入，我们敦促

予以删除。但这绝不是意味着取消委员会因某一提案国认为情况必要而必须重新

提出决议的能力。 

11. 还须每两年或三年一次严肃审议所有决议。应按第 58/316 号决议附件第

3(a)段所决定的予以归类。将类似主题（如联合国区域和平与裁军中心）的决议

集合一起将会鼓励对其政策作用给予更大的注意。可作类似合并的其他可能决议

包括了关于现有无核武器区和小武器与轻武器的那些决议。同时可能还有机会取

消一些决议，例如已经基本年年照搬的那些决议。 

12. 应审慎考虑请秘书处就报告的编写进行协商的要求，尤其是从这些要求的预

期附加价值的角度来看。另外，在寻求意见时，委员会成员应尽力及时实质答复，

使这种做法发挥作用和能反映出成员的各种看法。 

13. 我们欢迎已经采取的积极步骤，及早提名了选出了委员会第五十九届会议的

主席和主席团，并敦促新、旧主席团进行协商，使委员会维持增进其效力的动力

和履行第 58/316 号决议给我们规定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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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我们深信第一委员会的这一改革努力将对其工作产生积极的影响；它也可鼓

励其他裁军论坛作出类似的建设性考虑。 

 

 

 


